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景觀師專業認證辦法》 
 

(中華民國一 0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九屆理監事會議 通過) 

 

一、 專業認證目的 

政府推動公園綠地法及景觀法至今仍不見法制化成果，國家環境改善進程緩慢，實與

景觀專業制度和執業制度未能建立有關。景觀專業在近數十年的成熟發展後，專業認證

除了美國早有 ASLA的制度，日本近來亦有 RLA制度，鄰近的中國景觀專業養成亦積極奮

進，不僅將景觀科系羅列為十大熱門科系之一，且擬提升景觀師證照層級。反觀國內景

觀法及景觀專業證照推展仍有變數，因應國際接軌即將產生境外制度化專業衝擊，並可

能排擠國內景觀市場迄無專業制度的問題，景觀專業認證工作已刻不容緩。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基於前述考量，乃積極整合景觀專業界資源及建

立資料庫；推動專業認證計畫，短期內將可為初具工作經驗者建立專業標章及努力目標，

且有助於未來景觀技師國家考試辦理，將來其成效可影響公部門高考或景觀技師考試方

向，亦將廣及私部門專業人員的聘任指標條件。此專業認證檢覈通過後頒予「景觀師」

認證證書，未來擬對外推展，俾能填補國家制度未及之專業自律功能。 

二、 專業認證機制 

(一) 專業認證委員會 

1. 委員會成員： 

由理事長代表邀聘學者專家（不限定是學會會員）擔任召集人，並協助邀聘委

員 4人，組織成立｢景觀師專業認證委員會｣。委員會人數依需要增減之。 

2. 委員會任務： 

(1)景觀師專業認證制度與辦法之研議、擬定及修改 

(2)景觀師專業培訓辦法與課程之研議、擬定及修改 

(3)組織與遴聘「認證考試委員會」委員 

(4)專業認證考試結果校核 

(5)認證與換證 

3. 委員會任期： 

本委員會任期以三年為限，理事長依需要增減並經該屆理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



 

(二)專業認證考試 

1. 考試說明： 

本專業認證考試，係提供基本職能測驗之學科、術科考試，「通過」

考試者，本會即認定其符合景觀專業執業基準，並由本會頒予「景觀師」

中英文對照資格證書。 

2. 報考資格： 

需為本會會員，並有相關工作經驗 5年以上（含），且目前持續景

觀專業工作者。 

 

3. 考試方式： 

由｢認證考試委員會｣委員依「景觀專業認證考試執行辦法」進行學

科與術科測驗。 

 

4. 成績保留： 

各該屆考試若考試科目未全數通過時，該屆考試通過之科目可保留

兩年或至下二屆考試。參加考試者，僅就未通過之科目進行考試，俟所

有科目皆通過後，由本會授與「景觀師」證書。 

(三) 平行換照 

本會會員若已取得國外景觀證照時，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本會「景

觀師專業認證委員會」審查核可，並經該屆理監事會確認後，直接授與「景

觀師」證書。 

與本會相互承認之各國同級學會所辦理之景觀專業證照，經本會公告

者，本會認證之景觀師，可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各該學會審查核可後，

直接取得各該學會認證之專業證書。 

(四) 證書有效年期 

經本會授證之景觀師，其認證效期以 3年為原則，有效年期可經理監

事會同意後增減之。 

 

三、 景觀師持續培訓 

本會將提供年度性進修課程及專題演講，並推薦會外適當進修培訓機會，景觀師

獲頒證書後，每年均需完成一定時數之進修培訓課程，每 3年經核報後得確認證

書有效性。



 

四、 景觀師換證方式 

（一） 辦理期限 

領有本會認證之景觀師，應於證照有效期間 (以下簡稱效期) 屆滿

日之一個月前，向本會申請換發證照。 若因故未於期限內辦理者，須於

期限屆滿日後 30日內以書面辦理展延，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 

（二） 換證檢視文件 

景觀師申請累計積點及換發證照，應先繳清本會當年度前之欠費，

並檢具下列文件：  

1. 申請書。 格式見附件一 

2. 原證照影本。 

3. 自行參訓之相關訓練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 

（三） 積分規定 

所稱訓練證明文件，指景觀師參加下列與景觀有關之技術研討活動

或訓練取得之積分證明： 

1. 參加本會所舉辦授課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者，每小時積分十分，

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二十分為限。 

2. 參加其他經本會認可之講習會、研討會及專題演講者，每小時積分十分，

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二十分為限。 

3. 參加本會常年年會或臨時會員大會者，每次積分二十分。 

4. 參加本會舉辦或委託之專業訓練課程取得證明者，每小時積分十分。 

5. 參加國內外景觀專業機構或團體舉辦國際性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演

講領有證明文件，經本會認可者，每小時積分十分，每項課程或講習總

分以四十分為限。 

6. 受邀並出席參與本會理監事會議或常務理監事會議，每次積分二十分。 

7. 於國內外專業期刊發表著作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者。著作每篇三十分，

作者二人以上者，平均分配積分。翻譯每篇三十分，譯者二人以上者，

亦平均分配積分。 

8. 經本會認定與訓練有相同效果之培訓或活動，給予積分證明者，個案積

分最高以二十分為限。 

9. 於學會網頁發表著作或針對國內外景觀環境發表專業看法,建言等，每

篇五十分（惟發表內容不得抄襲,轉載，若有觸犯智慧財產權之虞，作

者自行負責）；對於學會活動訊息、專題及活動花絮發表迴響，每篇二

分。 

第 7條所稱國內外專業期刊，由本會認定公告之。見附件二。 



 

擔任第一條至第五條講習會、研討會、專題演講或專業訓練課程講

座(師)者，每小時積分十分，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限。 

第一條至第五條講習會、研討會、專題演講或專業訓練之時數計算

以小時為單位，滿五十分鐘以一小時計算，連續九十分鐘以二小時計算。 

（四） 換證積分門檻 

景觀師於申請換發證照前，需取得與相關之訓練積分證明，每年期

累計達 100 分以上，三年效期滿須達 300 分以上之積分方得換證。若每

年期未達 100 之積分，景觀師須書面通知本會將不足之積分增併入下一

年期之積分數計算。  

 

（五） 積分報列責任 

1. 景觀師於參加第二條、第五條等之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後，應儘速檢附

訓練證明文件向本會申請訓練積分審查及登記。 

2. 景觀師於參加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等本會所舉辦之各項訓

練課程及會議者，由本會依簽到記錄主動登記積分。 

景觀師於參加第七條及第八條等須提出該項目之成果影本、證書或正式記錄影本，

由本會秘書處提請理監事會決議積分數再行登記。 

 

  



 

附件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景觀師換證申請書 

 

景觀師

姓名 
 

證書 

編號 
 

照片更新黏貼處 

聯絡 

電話 
 

身分證 

字號 
 

行動 

電話 
 e-mail  

工作 

單位 
 

原證有效日期：    年   月 至   年   月 

序

號 

課程／演講 
參訓證書文號 辦理單位 

備  

註 日期 研討會／課程／講習名稱 時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註：請檢附各研討會／課程／講習等相關參訓證明影本 1份，送中華民國景觀學

會專業認證委員會核點。 

 


